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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115 年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暨所屬機關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 
112 年 4 月 7 日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通過 

經 112 年 7 月 6 日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會備查 

113 年 4 月 26 日桃園市政府工務局性別平等專責小組會議修正通過 

經 113 年 6 月 21 日桃園市政府性別平等會備查 

 

壹、 緣起：依據 112-115 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辦理，為

推動本局性別主流化相關業務，落實性別平等政策，爰訂定本計畫，以推

動本局暨所屬機關將性別主流化工具落實應用於業務中，並將性別平等融

入施政措施。 

貳、 計畫目標： 

一、 推動本局暨所屬機關運用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於制定法令、政策、方案

計畫及資源分配時，納入性別觀點，以提升政策推動品質及成效。 

二、 發展本局暨所屬機關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確實將性別平等概念

融入業務中。 

參、 實施對象：本局各單位暨所屬機關。 

肆、 實施期程：112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伍、 辦理單位： 

一、統籌規劃及管考單位：秘書室。 

二、性別主流化工具主責管考單位： 

(一) 性別平等機制：秘書室。 

(二) 性別意識培力：人事室。 

(三) 性別統計：會計室。 

(四) 性別分析：會計室。 

(五) 性別影響評估：秘書室。 

(六) 性別預算：會計室。 

三、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與 CEDAW 方案主責管考單位：秘書室。 

四、執行推動單位：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陸、 推動機制： 

一、 性別平等工作團隊：由副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性別平等督導；秘書室主任

擔任性別議題聯絡人；性平業務承辦人擔任性別議題代理人，負責本局性

別主流化業務聯繫窗口。 

二、 性別平等專責小組： 

(一) 召集人：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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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副召集人：由本局主任秘書以上層級人員擔任副召集人。 

(三) 成員：本局各科室主管、所屬機關一級主管以上層級人員代表、性別議

題聯絡人及外聘民間委員 2 位（其中 1 位至少為現任或曾任性平會外聘

委員）。 

(四) 本小組委員須符合 1/3 性別比例原則，並朝 40%邁進。 

(五) 任務： 

1. 配合本府各項性別主流化計畫之推動，並運用各項工具推動本局性別平

等工作重點業務。 

2. 協助本局訂定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與年度成果報告之審核，並賡續推動

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以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3. 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六) 運作方式： 

1. 每半年召開 1 次會議，每次會議至少需有半數以上外聘民間委員出席與

會始得為有效會議，上半年於 4 月底前召開完竣，下半年於 10 月底前召

開完竣，並提報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備查。 

2. 本局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柒、 實施策略與措施： 

一、 計畫擬定及評估年度成果： 

(一) 依據「112-115 年桃園市政府推動各機關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擬訂本

局 4 年(112-115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於 112 年 4 月底前提報性

別主流化推動組協助檢視，通過後再提報最近一次性平會備查。 

(二) 於每年 4 月底前提報前一年度成果報告至本局性平專責小組會議，並提

至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審議，通過後再提至最近一次性平會備查。 

二、 滾動修正：本局得視前一年度執行成果修訂本局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並

提至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審議，通過後再提報最近一次性平會備查。 

三、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 

(一) 性別意識培力 

1. 公務人員研習課程 

(1) 參加對象：政務人員、一般公務人員、主管人員、其他專任人員(註 1)。 

(2) 辦理內容： 

由本局暨所屬機關人事室視實際需要，以專題演講、團體討論(座談、電

影欣賞及導讀、展覽表演之導覽及賞析、案例研討工作坊、交流會、集

會、社團或讀書會)、網路學習等各種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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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應就不同對象，規劃不同訓練方式，每人每年至少施以 2 小時之

課程訓練。對政務人員之訓練，得以課程訓練(含各類會議中納入性別課

程)或參加性別平等相關會議方式辦理。性別平等業務人員及性騷擾防治

業務人員，每年應完成 10 小時以上之進階課程訓練，其中性騷擾防治

業務人員之訓練，應包含 2 小時以上之性騷擾防治課程。 

人事室就已參加基礎課程訓練之人員，宜自行辦理或參與其他機關之進

階課程；並宜依本訓練需求發展與業務關聯之教材。 

課程訓練請依「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註 2)規劃之基礎課程（例如：

性別平等政策概論、性別意識一般通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

（CEDAW）導論、認識多元性別等）及進階課程（性別主流化工具與

實例運用、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各領域專案研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

視公約（CEDAW）實務及案例研討、多元性別權益保障）辦理。 

(3) 執行成果：每年依培力成果表分別於 4 月初、7 月初、10 月初及次年 1

月初，提出培力訓練之成果報告。 

2. 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註 3)培力 

(1) 參加對象：本局性平工作團隊成員、本局暨所屬機關性別業務承辦同

仁。 

(2) 辦理內容：由性別平等辦公室辦理性別主流化、具體行動措施、與民間

組織/企業/鄰里社區合作、跨局處合作等相關議題之培力課程，每人每年

10 小時以上訓練，其時數可與其他性別平等相關訓練研習時數納入併

計。 

(二)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 

(1) 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 辦理內容： 

性別統計(註 4)：依主計處規定於 112 及 114 年提報新增性別統計指標，

113 及 115 年提報性別統計運用成果，辦理方式說明如下： 

A. 新增性別統計指標：應持續充實及檢討性別統計（含複分類）、加強

交織性的統計，且於當年度 10 月底前新增 2 項與業務相關性別統計

指標（含複分類），並經性平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依決議於「桃園

市公務統計行政管理系統–性別統計指標管理功能」執行新增及審核

作業，並發布於本局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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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運用性別統計成果：應廣泛運用性別統計於政策措施，且提報運用

成果 2 項(含)以上供性平專責小組會議通過，並於當年度 10 月底前

將相關資料提交主計處，資料之運用說明如下： 

i.應將性別統計運用於政策、方案、措施、新聞稿、致詞稿、施政成

果、政策宣傳、人才拔擢、活動規劃或其他相關運用等項目（不包

含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及性別圖像）。 

ii.前項運用不限性別統計資料產製年度，且中央單位或其他機關之性

別統計資料皆屬運用範圍。 

iii.前項運用之性別統計如屬本局業管業務且尚未納入性別統計指標，

應提報新增為性別統計指標。 

性別分析(註 5)：應運用性別統計量化或質化資料，據以分析不同性別在

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下，處境的差異及現象的成

因，藉以瞭解性別處境，調整計畫資源配置，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以處

理相關議題。每年應新增至少 1 篇性別分析(內容應含 1.性別資料使用與

分析、2.應用深化程度，3.各單位可參考行政院出版之《性別分析參考

手冊》)，於每年 10 月底前經性平專責小組會議通過後，提交給主計處

邀集專家召開審查會議修正。 

2. 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之培力訓練 

(1) 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 辦理內容：由主計處辦理性別統計與性別分析工具運用之研習或工作

坊。 

(三) 性別影響評估 

1. 性別影響評估 

(1)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辦理內容： 

①由法務局及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訂定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及作業流程，

並定期修正檢討相關機制。 

②進行制定自治條例或計畫案，應參考本府性別影響評估流程，辦理性別

影響評估，並應經性平專責小組會議事先審查或事後備查。 

A.計畫類：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之計畫 

a.重大施政計畫：每年配合重大計畫先期審查，提 1 案重大施政計畫

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b.非重大施政計畫：每年提 1 案非重大施政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註：重大施政計畫為本局提報重大計畫先期審查者或屬本局重要之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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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B.法案類：制定或修正本市自治條例時，應辦理性別影響評估。 

③前揭性別影響評估之辦理，應妥善運用性別統計及分析資料進行評估，

於計畫結束後檢討落實情形；且依性別影響評估結果訂定性別目標或調

整計畫內容；另性別影響評估之程序參與者，應為行政院性別影響評估

人才參考名單(https://reurl.cc/N4RpWQ)或本市性別人才資料庫之專家學

者(https://reurl.cc/bDEkQ3)，並優先以現任或曾任本市性別平等相關委員

會之外聘委員進行程序參與。 

2. 性別影響評估之培力訓練 

(1)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辦理內容：由法務局及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辦理性別影響評估工具運用

之工作坊及案例研討會。 

(四) 性別預算 

1. 檢視編列性別預算 

(1)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辦理內容： 

①依據主計處「桃園市政府性別預算編列及填表說明」，使本局於編列預

算時能考量不同性別者、性傾向或性別認同者之需求，並配合性別平

等工作事項編列性別預算。 

②於 3 月底前填寫當年度性別預算編列情形表及前一年度性別預算執行

情形表，提經性平專責小組年度第 1 次會議檢視後，送主計處彙整提

報性別主流化推動組會議。 

2. 性別預算之培力訓練 

(1)參加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2)辦理內容：由主計處辦理性別預算工具運用之研習或工作坊。 

四、 建置性別人才資料庫 

(一) 辦理時間：112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二) 辦理內容：每 2 年配合性別平等辦公室新增或更新性別師資名單，以建

置在地性別人才資料庫，做為各機關邀請性別師資或進行性別影響評估

之參考。 

五、 本府推展及落實性別平等與 CEDAW 相關方案 

(一) 辦理時間：112 年 1 月至 115 年 12 月。 

(二) 參與對象：本局各科室暨所屬機關。 

(三) 辦理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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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六大分工小組跨局處合作計畫。 

2. 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3. 與企業、民間組織（人民團體、基金會、機構等）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

具性別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施及深化落實推動 CEDAW。 

4. CEDAW 教材案例及運用。 

(四) 辦理方式：由性別平等辦公室統籌規劃，協助六大分工小組研提整合性

之跨局處合作計畫，配合本府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以及各項重要性別議題，

透過工作坊及小組討論的方式協助性平團隊成員及各方案相關承辦人員

將性平觀點融入機關業務，藉由持續培力、討論，以深化各機關業務與

性別平等之關連性，讓性平的種子於各機關中萌芽。 

(五) 撰擬之「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及「與企業、民間組織(人民團體、基

金會、機構等)或鄰里社區共同推動具性別平等之政策、計畫、方案、措

施及深化落實推動 CEDAW」兩項計畫不得重複。 

捌、 經費來源：由本局暨所屬機關編列年度預算，或由相關業務預算支應。 

玖、 預期效益： 

一、提昇本局同仁性別主流化意識，建立性別觀點與性別敏感度，發展具本

市特色之性別平等政策方針，並全面落實性別平等相關作為。 

二、將性別觀點納入法案、政策、計畫及措施中，並編列預算與資源分配，

使政策融入性別平等之意涵。 

三、關鍵績效指標（KPI）： 

(一) 賡續推動性別主流化各項工具，並提升推動品質及擴大成效： 

序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 
性別平等訓練

參訓率(%) 

一般公務人員參訓 2 小時以上

比率(一般公務人員參訓 2小時以上

人 數 / 一 般 公 務 人 員 總 人

數)100%。(包含基礎及進階課程)。 

92% 93% 94% 95% 

主管人員參訓 2 小時以上比率

(主管人員參訓 2小時以上人數/主管

人員總人數)100%。(包含基礎及進

階課程)。 

92% 93% 94% 95% 

性別平等業務人員參訓10小時

以上比率(性別平等業務人員參訓
90% 92% 94%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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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0 小時以上人數/性別平等業務人員

總人數)100%。 

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參訓 10 小

時以上比率(性騷擾防治業務人員

參訓 10小時以上人數/性騷擾防治業

務人員總人數)100%。(應包含 2 小

時以上之性騷擾防治課程) 

-  92% 94% 96% 

2  

重大施政計畫

類性別影響評

估之案件數 

辦理本類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數。 
1 1 1 1 

3  

非重大施政計

畫類性別影響

評估之案件數 

辦理本類性別影響評估案件

數。 
1 1 1 1 

4  
性別統計指標

項目新增數 

本局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本局

網頁之性別統計指標項目數。 
1 0 2  0 

5  
性別統計運用

項目數 

本局當年度提出成果之性別統

計運用項目數。 
0 2 0 2 

6  
性別統計分析

新增篇數 

本局當年度新增並公布於本局

網頁之性別統計分析篇數。 
1 1 1 1 

(二) 加強性別觀點融入本局業務，強化 CEDAW 及重要性別平等政策或措施

之規劃、執行與評估，以達成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 

序

號 
關鍵績效指標 衡量標準 

年度目標值 

112 年 113 年 114 年 115 年 

1 性別平等具體行動措施 訂定計畫數 
研擬

計畫 
1 

研擬

計畫 
1 

2 
與民間組織/企業/鄰里社區

合作方案 
訂定計畫數 1 

研擬

計畫 
1 

研擬

計畫 

3 自製 CEDAW 教材案例(註 6) 發展教材數 
案例

研擬 
1 

案例

研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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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拾、 本計畫經性別平等專責小組通過後提至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審查；執行期

間滾動修正，由統籌規劃及管考單位研擬，提至性別平等專責小組通過

後，送性別主流化推動組審查，再提報最近一次性平會備查。 

 註 1：「一般公務人員」係指(1)依法任用、派用之有給專任人員。(2)依法聘任、

聘用及僱用人員。(3)公務人員考試錄取人員；「主管人員」係指機關正副首長、

正副幕僚長及單位主管；其他專任人員：各機關自僱且不具公務人員身分之專

任人員、駐衛警察及工友(含技工、駕駛)。 

 註 2：「各機關性別平等訓練計畫」(112 年 10 月 16 日府社綜字第 1120281423

號函)。 

 註 3：「性別平等業務相關人員」係指實際從事提升婦女權益及促進性別平等之

業務相關事宜(包括性別主流化、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各項性別平等

政策措施、性別平等委員會、性別平等專責/案小組)之專責、兼辦人員(含性別

平等督導、性別議題聯絡人及議題代理人)。 

 註 4：性別統計指標項數之計算，包含新增複分類、具有地方特色性別統計指標

(例如-房屋稅、地價稅等地方稅開徵概況、取得不動產繼承登記繼承人數、市(縣)

立運動中心使用人次、市(縣)立博物館藝文展演活動駐館藝術家)等，不包括新

增年度別。 

 註 5：性別資料使用與分析：運用性別為基礎的相關事實資料(含性別統計等量

化與質化資料)，了解該議題之標的人口群與利害關係人的立場和需求，並透過

性別與其他面向或變項的交織分析(如：種族、年齡、階級、文化、收入、信仰、

語言、能力、教育程度、身心障礙狀態、性別認同、性傾向和性別氣質等)，據

以了解不同性別在經濟、社會、文化、環境和政治結構等面向下，處境的差異

及現象的成因。(舉例來說，不同年齡層的身心障礙女性，在就學、育兒、生活

照顧等各個面向上會面對不同的問題，並有不同的需求組合)。 

 註 6：自製 CEDAW 教材案例，包含縣市自行編撰案例，以及參考引用各部會

案例，案例應包含相關 CEDAW 及一般性建議。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參考行政

院性別平等處及各部會教材(如交通局可參考引用交通部教材)，建置及蒐集適用

各機關不同專業人員之 CEDAW 教材及案例，並可加入地方需求、特色及申訴

案例。參考連結：https://gec.ey.gov.tw/Page/6F34148293F71D84。 


